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申請辦法 

（一）補助金額：                                   （單位：元） 

申請資格－家庭年所得 
政府及學校每年補助金額 

級距 學校類別 

第一級 30 萬以下 
公立學校 16,500 
私立學校 35,000 

第二級 超過 30 萬～40 萬以下 
公立學校 12,500 
私立學校 27,000 

第三級 超過 40 萬～50 萬以下 
公立學校 10,000 
私立學校 22,000 

第四級 超過 50 萬～60 萬以下 
公立學校 7,500 

私立學校 17,000 

第五級 超過 60 萬～70 萬以下 
公立學校 5,000 
私立學校 12,000 

  註：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每年所補助金額比照國立大專校院。 

（二）申請資格 
1.申請對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不
包括七年一貫制前三年、五專前三年、空中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
程、研究所在職專班及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7款對象），於修業年限
內之學生，且無下列情事之一者： 
(1)家庭年所得未逾 70 萬元；家庭年所得，指最近一次經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戶綜合所得總額。  
(2)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逾 2萬元；家戶年利息所得，指最近一

次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戶利息所得總額。利
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且款本金未逾 100萬元者，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由學校審核認定，學校並應於該學年度 4月底 30日前造冊報部備查。 

(3)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 650 萬元:不動產價值，
依計畫每年送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價值為
準。但下列土地或房屋之價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
扣除： 
A.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益原住

民保留地認定標準辦理。 
B.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其

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益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既成
道路認定標準辦理。 

C.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古蹟
保存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濟效益之
非都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及生態保護用地認定標準、未產生經濟
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古蹟保存用地認定標準、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
都市土地墳墓用地認定標準、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水利
用地認定標準辦理。 

 

【請注意下頁尚有重要說明】 



D.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土地；其認定，
準用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益土地認定標
準辦理。 

E.未產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其認定，準
用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認定標
準辦理。 

F.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林業用地；其
認定，準用因天然災害致未產生經濟效益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林
業用地認定標準辦理。 

G.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但土地所有人為污染行為人，不在此限。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低於 60 分。（新生及轉學生除外，另論文撰
寫階段學生如因前一學期未修習課程致無學業成績可採計，得以最近一
學期學業成績計算。） 

2.前目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利息及不動產總額，應計列人
口之計算方式如下： 
(1)學生未婚者： 

A.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B.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3.前目之(1)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
計顯失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校審查認定後，
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免予合計。  

（三）補助範圍 

1.本項補助範圍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但不
包含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 

2.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遭開除學籍之助學金之核發方式： 
(1) 學生未完成上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不予核發；

學生未完成下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已核發之
助學金不予追繳，但復學或再行入學時，該學年度已核發的助學金，
不再重複核給。 

(2)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轉入新學校就學者，由轉入學校核發。 
(3)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下學期不再就學者，核發 1/2補助金額。 
(4) 學生下學期改申請其他補助者，核發 1/2補助金額。 

3.該學年度實際繳納的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如低
於本計畫補助標準，僅得補助該學年度實際繳納數額。 

4.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領有助學金者，除就讀學士後學系者
外，不得重複申領。 

5.已申請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
子教育補助費、法務部被害人子女就學補助、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新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勞動
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
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等）者，不得再申請本計 
畫的助學金。 

【請注意下頁尚有重要說明】 



 

 (四）辦理方式 
1. 108 年 9 月 16 日至 108 年 10 月 5 日前，由學生檢附弱勢助

學申請書及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可省略)向進修學院學務組申請家庭所得
查核。 

2. 學校人員查核確認申領學生家庭所得計列範圍後，進入教育部平台登錄資
料。（遇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3. 每年 11 月 20 日前，教育部將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各部會勾稽比對及同
一教育階段查核結果通知各校，學校會將查核結果一併通知學生，學生如
對於財政部財稅中心所查核之結果有疑義，應依限於 12 月 5 日前檢附佐
證資料修正。 

4. 各校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系統」之查核結果，逕於下學
期註冊繳費單逕予扣減；如補助金額扣除下學期學雜費仍有餘額者，應於
學期初一併撥付予學生。 

5. 學校於 4 月底前檢附核銷一覽表報部核結。 

 

(五)本校申請方式： 
步驟一：請進入校務系統(主機一、主機二、主機三)→輸入帳號、

密碼→確定送出→點選【申請】→【弱勢助學措施申請作
業】→填寫完成後點選［確認］鍵，存檔 。 

步驟二：點選列印【弱勢（共同）助學方案申請書２份】。  
步驟三：核對列印申請之表單，一份學生收存，另一份簽名蓋章後

附上全戶的戶籍騰本(三個月內且記事欄不可省略)繳交至
進修學院（行政大樓四樓）學務組陳惠足小姐處。 

※若資料填寫不齊全或不實(關係人身份證請勿填錯)，遭財稅中心
退件者，請自行負責。 

※申請書上之關係人只能填入父親、母親若已婚只需填配偶(兄弟姐
妹不用填)，若父母親已離婚兩者仍需都填入。 

※申請時間為 108年 9月 16日至 10月 5日，逾期不受理。 
有任何問題，請洽進修學院學務組承辦人員陳惠足小姐
(07)381-4526轉 12932 

 

 

 
 


